
责任编辑∶李一能

新民法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zf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B2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财
迷
心
窍
的
父
母
干
涉
女
儿
婚
事

! ! ! !前不久，一对年轻情侣找到我，
为了他们的婚事来寻求帮助。男孩姓
孙，今年!"岁，女孩姓闵，今年!#岁，
两人颇显幼稚的脸上，充满了忧虑。

小孙告诉我，他想要和小闵结
婚，但是两人的婚事遭到了小闵父
母的反对，原因是小孙不是理想中
的“金龟婿”。去年，大专毕业的小孙
报名参加一家培训学校的课程，结
识了在该校前台工作的小闵，年龄
相仿的两个年轻人便谈起了恋爱。
之后，小孙带着小闵上门见自己的
父母，小孙的父母也很喜欢乖巧
的小闵。
然而，他俩的恋情并不顺利，

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小闵的父母。
他们认为，小孙并不是他们理想
中的“富二代”，父母都是工薪阶
层不说，且本人收入也一般，要求
女儿立即与小孙分手。父母强硬
的态度是小闵始料不及的，倔强
的她以不言不语相对抗。
为阻止女儿恋情，小闵父母

严加看管女儿，不惜对小闵拳脚
相加，试图逼她分手。一次小闵被
父亲打伤腰部后，逃出了家门，无
处可去的她跑到了小孙的家。小
孙见到心爱的女朋友腰部受伤，
心疼得不得了，马上帮她按摩。小
孙的母亲见到小闵的痛苦的模样
也很着急，急忙出门买治疗跌打
损伤的药，亲自为小闵上药。
受到伤害的小闵在小孙家里

得到了关怀和温暖，她更不舍得
离开小孙了。小闵父母不但继续
对女儿打骂，而且连上门去的小
孙也不放过，同样又打又骂，要求
两人分手。更有甚者，小闵父母还
追到女儿工作单位大吵大闹，为
躲避父母的无理取闹，小闵不得
不经常更换工作单位。父母的变
本加厉反而坚定了小闵寻求爱情
的信念，与小孙是难舍难分。
调解现场我注意到，小孙与

小闵的手始终是紧紧握着没有松
开过。若没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
会如此，证明他们是有感情基础
的。小孙是一开始就表示他认定了小
闵，即使小闵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也
会用行动证明自己能给小闵幸福，并
为自己制定了奋斗的目标：努力工作
的同时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希望
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小闵父母用暴力干涉小闵婚姻
恋爱自由，已经涉嫌违反了《婚姻法》
的相关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停止这种
暴力干涉行为。
我劝小闵的父母不要再顽固了，

要纠正自己的择婿观。应该面对现
实，选择女婿并不是越有钱越好，而

是要看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和责任
心。小孙自己很努力，双方家庭都有
稳定收入，而且小孙的家人对小闵也
好，这种家庭氛围应该是求之不得。

与此同时我也劝热恋中的小孙
和小闵先别急着结婚，不要因为父母
的反对而抱着叛逆的心情决定人生
大事，双方再冷静地相处、了解一段
时间。两人答应了我的提议，他们决
定再与小闵的父母进行沟通。看着这
一对年轻人离去的背影，我很佩服，
现在有不少人是为了钱而结合，但他
们是真爱，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
真心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民调解员 笤碣

!律师点评"

本次纠纷中可以看出! 小闵

的父母侵害小闵的婚姻自主权!

干涉了小闵的婚姻自由"

婚姻自主权是指公民按照法

律规定! 自己作主决定其婚姻的

缔结和解除! 不受其他任何人强

迫或干涉的人格权" 婚姻自主权

包括结婚的自主权和离婚自主

权"#婚姻法$ 第三条规定了禁止

的婚姻行为! 其中就有 %禁止包

办& 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

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

物'"小闵父母侵害了小闵结婚的

自主权!即违背了小闵的意愿!不

允许小闵与小孙结婚! 而且还因

此对小闵施加暴力"

(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

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即以暴

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 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

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以

看出!对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应根据刑法有

关规定予以刑事处罚" 所以奉劝

那些打算暴力干涉子女婚姻自由

的父母!还是不要迈出那一步!否

则伤害的不仅仅是子女! 有可能

还使自己触犯刑法"

这里再引申一下! 婚姻自由

还包括了再婚和离婚的自由"目

前社会上还存在子女干涉父母再

婚的事" 有的子女明确和单身的

父母提出!如果找到另一半!可以共

同居住生活!但不允许结婚!这些子

女想到的不是父母的后半生的幸福!

而是重点在父亲或母亲的财产!生怕

父母再婚后!使自己应获得的或预获

得的财产权益受损"因此不少单身的

父母也无法和自己心仪的另一半结

婚!共同相伴到老"这里也告诫那些

干涉父母再婚的子女们不要自私地

一味将自己放在第一位!也要为父母

着想!让父母有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

活是子女应当做的事"

连娜 律师

! ! ! !罗女士的祖父母虽然有两儿
两女，但是两个女儿生的都是儿
子，罗女士的父亲和叔叔却生的
都是女儿，好在祖父母没有那么
重男轻女，把罗女士当长房长孙
来养。由于罗女士的父母亲早年
是知青，在外地工作，罗女士是由
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因此她和祖
父母的感情特别深。小的时候是
两位老人照顾她，等她长大，老人
身体不好了，她便和父母一起照
顾祖父母。当然，也不能说叔叔和
两个姑姑不照顾，但相比较叔叔
因为一直在上班，照顾的算是最
少。
罗女士和祖父母住的房子是

公房，承租人之前是罗女士的祖
父。在罗女士的祖父母过世后，因
为这套公房就只剩下罗女士一个
共同居住人，她便通过合法的途

径变更为了承租人。而就是在祖
父过世后，罗女士才发现叔叔和
堂妹的户口也早就迁到了这套公
房处，听祖母说，当时叔叔说是为
了堂妹读书需要，求了祖父很久，
才迁入的。前段时间这套公房被
征收了，作为承租人罗女士与征
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在
签约后不久，罗女士的叔叔和堂
妹就将罗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分
割征收补偿利益。
罗女士收到起诉材料后便找

到了我们。在聆听了罗女士对相
关事实的陈述，仔细阅看了原告
罗女士的叔叔和堂妹的起诉材料
后，我们展开了积极的调查。经过
一系列的调查举证，我们查出罗
女士的叔叔和堂妹享受了多次福
利分房的待遇，而且所得公有住
房，一次比一次面积大。后来，他
们将最后分得的福利分房出售，
用售房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
套商品房的产权登记在了罗女士
叔叔的配偶和堂妹的配偶两人名

下，这样就造成了罗女士叔叔和
堂妹名下，没有房屋的现状。
庭审中，我们在提供了相应

证据的基础上，提出罗女士的叔
叔和堂妹只是户口在被征收房屋
处，实际并未在被征收房屋处居
住过，罗女士的叔叔虽偶有来该
房屋处照看祖父母，但也未持续
且稳定的居住过。重要的是，罗女
士的叔叔和堂妹在他处都有福利
性质分房，且也将分得的公有住
房购买为产权房。同时，他们有面
积宽敞的商品房居住生活，居住
条件等各方面均好于罗女士。最
后，可以看出本次征收是“数砖
头”，即以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
为依据来进行补偿，根本没有考
虑到户口因素。因此罗女士的叔
叔和堂妹不是被征收房屋的共同
居住人，无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
看到被告罗女士提供的证据

后，再加上律师在庭审中的据理
力争，最终罗女士的叔叔和堂妹
撤回了起诉。 黄华明 律师

! ! ! ! 郁阿婆和老伴是再婚夫
妻。前夫意外过世后，郁阿婆就
没想着再找一个，因为她身边
的再婚夫妻，没一个过得长久，
彼此间总是设防不信任。但是
与现在的老伴相识后，她的想
法有了改变，以为这次是真的
与真命天子相遇了。两人再婚
十多年，郁阿婆一直觉得自己
是幸福的。但没成想，老伴背着
自己竟然在外面欠了别人钱。

前段时间，有人上门来讨
债时，郁阿婆才知道，原来老伴

和以前的一个徒弟一起做项
目，资金不够，老伴没有向自己
张口，反而在外面借了钱。没想
到项目投资失败，钱还不上，人
家就上门了。而且老伴还把房
子抵押给了债主。这套房子是
老俩口唯一的住房，郁阿婆也
是安置对象，产权证上虽然只
写了老伴一个人的名字，但郁
阿婆也是有份的。没有经过自
己同意，老伴是又抵押，又欠
钱，这让郁阿婆很生气。而且当
时分房子时，所有的税费、装修

的钱都是郁阿婆出的，电器也
是郁阿婆的子女们送的。让郁
阿婆更气愤的是，债主还说欠
的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用的，
郁阿婆也要还钱，如果在期限
内还不了钱，他们就把房子卖
给别人，房款用来还债。

侯毅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法律分析并提供了相应
的法律意见。最后，侯毅律师表
示，若以后郁阿婆有需要，将为
她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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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类微信公众账号*新民法谭'+微信

号*!"#$%&'(',

!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郭先生妻子去年底查出得了重
病，经过手术病情未见好转。妻子知
道家里的两个妹妹不是省油的灯，
而郭先生生性老实，儿子还未成年，
生怕自己走后丈夫和儿子吃亏，便
去公证处留了一份公证遗嘱，明确
其名下的产权房由儿子继承。

郭先生是这个家的招女婿，一

直在岳父母家没有什么地位，好在
妻子善解人意，日子过得还算幸福。
郭先生的妻子是家里的长女，她还
有两个妹妹，与郭先生结婚后，两人
便与父母同住在登记在妻子名下的
产权房中。这套产权房原来是公房，
承租人是郭先生的岳父，在与郭先
生结婚前，这套房屋就以妻子的名
义购买为产权房，当时还用了郭先
生岳父的公积金。郭先生妻子因病
过世，办完她的丧事后，郭先生告诉
岳父母儿子要继承房屋，当时岳父
母并没反对，但在两个小姨子的挑
唆下，岳父母将郭先生和儿子，以及
产权单位、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判决郭先生妻子与产权单位、物业
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
审理中，郭先生的岳父母提出

申请，要求对购房时提供的协议书
上他们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
是这份材料上面的签名与岳父母的
签名样本不一致。为此，一审法院判
决支持了郭先生岳父母的诉讼请
求。二审时，郭先生提出物业管理费
长期由岳父母缴纳，缴费单据上“户
名”一栏写的是郭先生的妻子。

郭先生岳父母起诉状的内容，
明确是他们与大女儿三人协商共同
买下这套房屋的产权。至于协议书
上郭先生岳父母的签名与他们样本

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很有可能是
郭先生的妻子实际办理房屋产权购
买手续，并代父母签名。这符合，中
国式家庭的处事模式。由此可以认
定，郭先生的岳父母对这套房屋由
大女儿一人购买产权是清楚的。而
且，物业管理费缴费单据上“户名”
一栏登记为大女儿，只要具有一般
文化程度及认知的成年人当然是明
白户名的意思，但郭先生的岳父母
对此从未提出异议，这表明他们对
大女儿为这套房屋产权人予以追
认，大女儿购房行为的效力及于两
位老人。郭先生的岳父母直到大女
儿过世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郭先生岳父母的
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在一审法院判决郭先生妻子与

产权单位、物业公司签订的《上海市
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的情况下，
二审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撤销了一审的判决，驳回郭先生岳
父母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申房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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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售后公房究竟该属于谁!

亲戚来争补偿利益如何应对

扫一扫"房产律师在线答疑

老伴把房子抵押给了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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